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25 年度非标准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深圳旭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作为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 年度

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对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报告编号：深旭

泰专审字[2026]070号）。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

—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董事会

对该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作如下专项说明：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旭泰所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事项如下：

“受诉讼事项影响，国中水务公司在对诸暨文盛汇自有资金投资有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及由于特许

经营权资产被政府方接管形成的其他非流动资产的管理及会计核算内部控制流程中无法正常执行减值测试

等关键控制活动，同时我们也无法就相关的内部控制实施必要的测试用以判断该类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由于审计范围受到上述限制，我们未能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发表意见所需的充分、适当证据，因

此，我们无法对国中水务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二、公司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对该事项的意见

1、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上述意见反映了审计机构在审计过程中对相关事项在证据获取及判断上的谨慎态度。审计

师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出于职业判断出具的，依据和理由符合有关规定，客观反应了公司

2025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董事会将组织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报告中

所涉及事项的不利影响，以保证公司持续、健康地发展。董事会将持续关注并监督公司管理层采取相应的措

施，尽快解决所涉及的相关事项，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2、审计委员会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深圳旭泰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真实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25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公司审计委员会对董事会出具的专项说明进行了审

核并同意董事会出具的专项说明。审计委员会将持续关注、监督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

督促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涉及事项的影响，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三、消除相关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预期消除影响的可能性及时间。

本次公司股票将被实施*ST，主要系 2025年度经营业绩未达监管要求，主要系 2025 年度经营业绩未达

监管要求，其中包括诸暨文盛汇与北京汇源原股东诉讼事项影响，子公司国中（秦皇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的特许经营权于 2023 年 7 月被政府方提前收回，公司一直未能就该事项与政府方协商并达成一致，并在

2025年已针对上述事项提起诉讼等客观因素，并非公司主营业务丧失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核心业务聚焦污



水处理、环保工程技术服务，目前拥有 7家污水处理项目公司，具备稳定特许经营基础和运营能力，具备通

过整改优化实现业绩改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董事会明确，全体董事将切实履行忠实勤勉义务，统筹整改及经营提升工作，督促管理层落实各项措

施，加强与各方沟通协调，全力推动业绩改善，力争在规定期限内满足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条件，维护全体股

东合法权益。同时，董事会清醒认识到相关工作面临诸多挑战，将以高度责任感全力以赴推进工作，力争实

现既定目标。

（一）聚焦核心业务，提升经营业绩，改善财务指标

1、强化现有污水处理业务运营管理，优化流程、严控能耗，及时足额收取污水处理费，合规推动调价，

增强营业收入。

2、拓展环保工程业务，对接地方水务相关项目，推动业务向综合水务服务转型，培育新营收增长点。

3、制定扭亏增盈方案，强化成本预算管理，优化人员及采购流程，推广节能改造，实现降本增效。

（二）推动核心问题解决，强化内控管理，保障财务合规

1、采取法律手段，推动相关诉讼进程，确保公司利益最大化。

2、健全内控体系，重点加强资金、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管理，定期开展内控自查，防范财务风险。

3、建立应收账款闭环管理机制，加大清缴力度，优化客户信用管理，减少坏账损失，改善现金流。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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